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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清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梅政办〔2018〕44 号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闽清县交通公路

基础设施建设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

迁移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闽清县交通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

施迁移管理规定》已经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

施。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3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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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清县交通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通信

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迁移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我县交通公路项目建设，加强交通公路建

设项目涉及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的迁移管理，合理利用

地上、地下空间，保证各类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安全运

行，经召集电信、移动、联通、广电网络、铁塔等通信杆线（管

道）及基站设施权属单位（以下简称权属单位）共同研究商议，

结合我县实际并参考周边县（市、区）做法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各类交通公路建设涉

及的所有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迁移活动。

第三条 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迁移的范围原则上界定

在交通公路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及杆线两端所必须的过渡段。

第四条 原权属单位或项目业主单位按照原规模、标准，编制

迁移项目设计方案及预算，并委托有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进行实

施。

第五条 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迁移项目实施准备阶段，

由交通公路建设业主（以下简称业主）召集各权属单位勘察设计

后拟定需迁移的线路走向及基站新址，项目涉及到的当地乡镇、

村（居）应协调配合拟定新线路走向及基站新址选点方案，并做

好无障碍施工。

第六条 各权属单位负责在迁移时限内完成杆线迁移。

第七条 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迁移费用补偿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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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过线路勘察后，项目涉及的各权属单位应在 10 日内

提供施工图设计及预算，并报送给业主审核（或由业主委托第三

方审核）。具体完成迁移时间在每个项目合同中约定。

（二）业主审核后，原则上按照预算审核价下浮 18%后预付

30%迁改补偿款；若因交通公路工程建设需要急需迁改的通信杆

线，双方签订协议后，业主可按清单预算价下浮 18%后先预付 30%

迁改补偿款。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迁移工程结束后，各

权属单位要及时组织进行竣工验收，根据各参建方确认签字的竣

工验收证书，由各权属单位编制工程结算书，经业主审核后（或

由业主委托第三方结算审核），按照结算审核结论下浮 18%后支付

剩余的补偿款。

（三）本规定明确以补偿的方式由业主单位补偿给通信杆线

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迁移单位，其中预算编制包括安全措施费、

材料费、机械费、人工费及设计费，其他无关费用不得列入。

第八条 由各权属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设

计，迁改项目的设计费按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出台的收费标准 50%

计取。

第九条 为加快建设项目所涉及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

的迁改实施进度，业主、通信杆线（管道）及基站设施产权单位、

各乡镇应指定各自总联系人，统一协调该区域所涉及迁改项目的

迁改设计方案和具体实施工作。

第十条 交通项目建设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利益，各权

属单位在接到业主单位书面通知后，应立即启动迁改工作；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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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互助配合，协调沟通，确保现有通信设施的正常运行及平稳

过渡。

第十一条 各权属单位要严格按设计施工，并对迁改项目安

全、质量、进度及相关民事纠纷等负一切责任。业主有权对迁改

项目进行监督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闽清县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闽清县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弱电杆线

（管道）迁移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梅政办〔2017〕89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。

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8日印发


